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阮彦宁

本报讯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涉童工因工受伤的劳动

合同纠纷案件， 被告公司构成非法

用工， 一审被判赔偿该童工 10 万

余元，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017年8月，15岁的小朱进入金

山区某公司工作。 2018年4月，未满

16周岁的小朱在工作时受伤， 左脚

脚趾撕裂， 进入医院接受治疗。

治疗期间， 公司为小朱支付了

相关医疗费， 但双方就赔偿问题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诉至法院。

法庭上， 双方就小朱是否故意

隐瞒实际年龄并应否承担部分责任

产生分歧。 公司称小朱入职时隐瞒

了实际年龄， 明确说已满 16 周岁，

应当承当一定责任。

小朱则称入职时明确告诉公司

自己 16 虚岁， 并且之后办理入职

手续及商业保险时将身份证交予公

司， 公司应当知道自己实际年龄。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公司在

招用小朱时并未核查小朱的真实信

息。 小朱在入职后 1 个月左右办理

商业保险时已向公司提供了身份

证， 公司至少在此时得知了原告的

实际年龄。 而工伤事故中并不以劳

动者是否存在过错为赔偿前提， 因

此， 即使小朱存在故意隐瞒其真实

年龄的事实， 也与其伤残事实无关

联性。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胡佳来

本报讯 占小便宜是正常的消

费心理， 但有人却故意利用商家规

则漏洞， 注册无数小号恶意套取巨

额赔偿金。 近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以诈骗罪对被告人李某甲等 8 人

提起公诉。 11 月 11 日，青浦区人民

法院对其中 3 人作出一审判决，3 名

被告人获刑 2 年至 3 年 6 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 1万至 3万元不等。

经查， 2017 年年底至 2018 年

4 月， 湖北省某地多人利用美团公

司漏洞， 购买大量未实名登记的电

话卡， 并用于注册美团账号， 后在

美团 APP上预定酒店房间， 再谎称

找不到酒店、 到店无房， 致电美团

客服， 申请退还全部订金并骗取美

团公司额外支付每单 20 到 50 元不

等的赔偿款。

原来， 美团公司曾推出用户体

验赔偿政策： 在美团 APP 上预定酒

店， 如果发生顾客到店后酒店客

满， 或者顾客找不到预定酒店的情

况， 美团公司可以退还全部定金，

并支付额外赔偿金。 这本来是美团

提升顾客体验和满意度的政策， 不

想却成为李某甲猛“薅”的那只羊。

2018 年 1 月， 李某甲在过年回

乡期间， 将诈骗方法告诉了李某

乙、 谭某、 邓某等数名亲友， 把能

够骗取赔偿金的酒店信息按 100 元

一家售卖给他们。 其间， 谭某提供

了大量未实名电话卡， 并和李某

甲、 李某乙等“元老” 另行纠集他

人在湖北、 广东等地租宾馆成立

“工作室”， 利用多张银行卡集中作

案并提现赔偿金。 据统计， 涉案人

员共计骗取美团公司 20余万元。

青浦检察院认定， 犯罪嫌疑人

李某甲、 李某乙、 谭某伙同他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公私财

物， 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 青浦检察

院同步开展追捕、 追赃工作， 追回

损失数万元。 目前， 该院共发出追

捕 13 人， 现已追捕到位 9 人， 起

诉 8人， 其中 3人已获前述判决。

据悉， 美团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取消上述赔付制度。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黄丹

上海吴淞口水域 37 只集装箱

落江致航道封闭， “海洋量子号”

和“赛琳娜” 等大型邮轮被延误

多时。 保险公司赔付旅客近千万

元损失后， 向事故责任船舶的所

有人、 经营人等提起代位求偿。

日前， 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

海事海商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驳

回了原告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请。

该案判决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

37个集装箱落江致

航道封闭

2017 年 5 月 10 日约 21 时 33

分， “顺港 19” 轮完成装货作业

后， 行驶至 A60 灯浮附近水域发

生集装箱落江事故， 37 只集装箱

落入江中。

因落江集装箱随潮水作用漂

散， 威胁吴淞口、 长江口深水航

道延伸段等水域船舶航行安全，

吴淞水上交通管控中心 （VTS）

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临时交通管制，

“海洋量子号” 邮轮和“赛琳娜”

邮轮分别被延误约 16 和 14 个小

时才得以靠泊邮轮码头， 影响了

4个航程的多名旅客的正常出行。

保险公司向承保的 1 万多名

旅客赔付了抵港延误、 行程缩短、

登船延误等损失后， 将“顺港

19” 轮的实际所有人、 登记所有

人、 期租人诉至上海海事法院，

要求 4 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保险公

司的经济损失 980多万元。

是否取得代位求偿权

等成庭审焦点

法庭上， 原告和 4 被告围绕

“原告是否取得代位求偿权”、

“集装箱落江与邮轮延误造成的旅

客损失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 “诉请损失是否属于侵

权责任保护的民事权益” 这三大

争议焦点展开激烈的辩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案保

单的名称虽为旅行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单， 但该保单附加了个人旅

行不便保险， 并在保单中特别约

定了支付的保险金， 这些特别约

定的内容虽与旅客人身有一定的

依附属性， 但更具有财产保险的

性质， 原告保险公司依法可以行

使代位求偿权。

法院同时认为，集装箱落江并

不直接或必然导致邮轮延误，吴淞

海事局发布临时交通管制的航行

警告，才是涉案邮轮延误的直接原

因。集装箱落江事故只是间接导致

邮轮延误，进而间接延误邮轮旅客

的行程，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并非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此外， 就原告保险公司主张

的旅客额外支出的交通费、 住宿

费等损失以及因行程缩短带来旅

游费用变相损失， 属于纯粹经济

损失， 若非法律明文规定， 不应

认定为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财产

权益。

公交车轮胎砸中3岁男童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陈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2 月 21 日， 浦东杨高南路上

发生一起事故： 一辆 795 路公交车

的一个轮胎在行驶过程中突然飞

出， 砸中一名幼童， 致其不幸身

亡。 经查， 该事故车辆刚刚做过保

养， 轮胎工陈某未按规定进行轮胎

定力，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昨

天上午，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被告

人陈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 判处有

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

案情回顾

3岁男童被轮胎砸中身亡

事故发生在今年 2 月 21 日上

午 9 点 50 分许。 当时， 这辆 795

路公交车行驶至杨高南路严杨路站

附近时， 公交车的左后轮突然脱落

并径直滚向路边。此时，有一位老人

带着一名 3 岁男童在人行道上候

车，轮胎砸中男童。男童头面部流血

不止，倒在地上，随即被送往附近医

院，但终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经查，轮胎上原本应镶嵌8个螺

帽， 但现场只找到掉落的3个螺帽。

而事发时车辆处于检验合格有效期

内， 公交司机出车前也检查了车容

车况。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事故原因

未按规定进行轮胎定力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9 年 2

月 15 日， 涉案的 795 路公交车在

汽修公司进行了高级保养。 根据轮

胎操作工艺要求， 该车应在隔天进

行定力， 若不进行定力会导致车辆

轮胎脱落。 然而证据显示， 该汽修

公司负责车辆轮胎定力工作的轮胎

工、 被告人陈某在该车高级保养

后， 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完成轮胎定

力及螺母复紧工作， 结果导致了事

故的发生。

司法鉴定也证实， 被鉴定事故

车辆车轮脱落与未在规定里程数内

（150-200km)定力有关联性， 同时

可以排除该车因紧固螺栓及螺帽发

生机械突发性故障而致左后轮脱落

的可能性。

2019 年 5 月 16 日， 被告人陈

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如实

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事发后， 公

交公司已向被害人父母进行了相关

经济赔偿。

一审判决

陈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某作为直

接从事生产、 作业的人员， 在生

产、 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 因而发生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

事故， 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

立， 予以支持。

被告人陈某案发后能够主动投

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

首； 且自愿认罪认罚， 有悔罪表

现， 依法从轻处罚。 事发后， 公交

公司已向被害人的父母进行了相关经

济赔偿， 对被告人陈某酌情在量刑中

予以考虑。 据此， 法院作出了上述一

审判决。

其实， 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

事故。 3 岁男童不幸身亡， 给他的家

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据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后， 多名相关负责人受到解

除劳动合同、 解职、 降职等处分， 如

今陈某也受到了法律惩处， 真可谓是

害人又害己。

主审法官提醒： 所有写在明面

上的安全规章制度 ， 都是用无数血

的教训换回来的 ， 只要看见了 ， 都

须无条件地遵守 。 特别是涉及公共

安全的规定， 绝对不可以有一丝一毫

的侥幸， 否则一旦发生事故， 就悔之

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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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拍卖机构司法委托拍卖公告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委托， 下列拍卖机构拟举行司法委托拍卖会。 自公告之日起， 拍卖人受理竞买咨询、 预约看样勘察。 竞买人须于拍卖会前或登记截

止日前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 签约手续并交付保证金。 保证金金额 （人民币） 见标的项目后 【 】 内。 竞买人应充分注意相关标的特别规定。

拍卖会地址：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号 近中华路）

欢迎各界人士访问移动公拍网（m.gpai.net）、 微信服务号"公拍网"、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客户端（APP）， 获得更多拍卖信息。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会时间 ：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周一 ）

13: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拍卖标的： （【 】 内为保证金， 单位万元）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910 弄 60 号二层前间、

三层前间租用居住公房， 使用面积 32.60 平

方米 【25】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19

年 11 月 22 日—2019 年 12 月 20 日 （节假

日除外）。

2、 报名及交付保证金 （银行转账） 截止时

间 ：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周五 ） 15： 00，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3、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０４

账 号： 11015028617009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公司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99 号 22 楼

咨询电话： 钱女士 （021） 62668899

（完）

利用美团漏洞诈骗赔偿金 20余万元
男子带乡亲“薅羊毛” 多人获刑

37只集装箱落江致航道封闭
保险公司代位求偿近千万元

童工隐瞒实际年龄 上岗后因工致残
法院判令用工单位赔偿 10万余元


